长治市屯留区应急管理系统
高处作业安全管控措施（22条）

高处作业是指在距坠落基准面2m及以上有可能坠落的高处进行的作业。
一、日常管理（8条）
1.明确负责高处作业安全的分管领导、责任部门及具体负责人，并制定相应的工作职责和管理制度；
2.建立高处作业指挥人员和操作人员台账，确保经培训合格、持证上岗，熟练掌握操作技能、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1）严禁高血压、心脏病、恐高症、癫痫、眩晕症等职业禁忌人员作业；
（2）严禁酒后、疲劳、情绪异常、服药嗜睡或精神不佳人员登高；
（3）每日作业时长≤8 小时，高温（≥35℃）每2小时休息15分钟）。
3.建立高处作业承包商管理台账，审核相应资质及安全管理水平，纳入企业统一管理；明确相关安全负责人及具体责任人，并开展日常履职监督检查。
4.加强高处作业安全教育培训及事故案例警示教育，定期开展风险研判和隐患排查；督促指导问题隐患及时整改到位。
5.加强高处作业所需设备设施日常保养维护，按要求定期检验检测，严禁使用超期未检验检测或不合格产品。
6.建立完善监护人制度。(1)根据需要，指定若干现场监护人，定期开展业务培训，熟练掌握应急处置、通讯联络等技能，赋予叫停权限，切实提高履职能力；（2）Ⅱ级及以上设专职监护人；Ⅳ级设双监护，全程旁站、不得离岗。
7.防护装备管控
（1）安全帽严禁破损、变形、超期；
（2）安全带严禁使用三点式，必须佩戴全身式（五点式）双钩安全带，挂点牢固可靠；
（3）严禁穿拖鞋、硬底鞋、高跟鞋，穿软底防滑鞋；
（4）工具入袋、小件工具系安全绳，严禁抛掷物料工具；
（5）Ⅱ级及以上需配独立生命线；Ⅳ级配通讯设备、双重保护。防护用品符合GB6095、GB39800.1，定期检验、严禁超期使用。
8.作业环境管控
（1）平台、通道、梯道：牢固、满铺、有护栏（1.2m/0.6m 两道）、防滑、无探头板；
（2）临边/洞口：必须封闭、盖板、围栏、安全网全覆盖，严禁敞口作业；
（3）脚手架/吊篮：验收合格挂牌使用，严禁超载、擅自拆改；
（4）气候条件：六级及以上大风、暴雨、雷电、大雾、冰雪严禁高处作业；
（5）夜间作业：充足照明，危险区域警示灯 / 警戒线。
二、作业许可（3条）
9.必须办理《高处安全作业票》（附件），分级审批、层层把关，严禁无票作业（Ⅰ/Ⅱ级由项目负责人审批；Ⅲ/Ⅳ级由企业安全负责人审批）。
10.无审批、无交底、无监护、无防护，严禁高处作业。
11.作业证有效期：单次作业当日（8小时）有效；连续作业每日复核；遇六级及以上大风、暴雨、雷电、大雾、冰雪及时停工。
三、作业前准备工作管控措施（2条） 
作业前准备工作极其重要，直接关系到作业安全和施工进度，务必做到要素齐全、程序严格、审核把关、签字确认，严禁弄虚作假、走过场。
12.安全技术交底。由项目技术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安全管理人员组织指导。
（1） 作业前要召开安全技术交底会，由企业分管负责人、具体负责人、安全监护人及施工方安全负责人、全体施工人员、监理等参加，明确作业内容、安全风险点、防护措施、应急路线及禁止行为，并经相关责任人员及全体施工人员签字确认；
（2） 对所有施工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并审核查验相关人员特种作业证件，严禁无证上岗；
（3）对初次作业人员需专项培训，经考核合格方可上岗。 
13.作业环境与设施验收。企业应组织施工班组或外包施工单位开展作业环境与设施联合检查验收，共同确认后方可施工。
（1）作业环境风险排查及消除：孔洞、临边、松动构件、有毒有害气体、交叉作业、坠落半径（按高度设警戒区），及时消除风险隐患或采取防护、警示等措施，否则不得施工作业；（临边/洞口≥2m临边设两道防护栏杆（上杆1.2m、下杆 0.6m）+≥180mm 挡脚板；洞口用盖板/安全网封闭）
（2）设施验收：脚手架、吊篮、梯子、平台、生命线、防护栏杆、防坠网，验收合格挂绿牌方可使用。 
四、作业中管控措施（3条） 
14.行为禁令 
（1）严禁抛掷物料、工具，传递用绳索/吊篮；
（2）工具入袋、物料堆放平稳、不占道、不过载，不堆放在临边洞口；
（3）严禁在彩钢板、石棉瓦、轻型屋面无脚手板时作业；
（4）脚手板必须固定、防滑； 
（5）严禁在未固定构件、栏杆、管道、模板上行走/作业；
（6）移动时双钩安全带 “一挂一移”；
（7）交叉作业：坠落方向设硬质隔离；≥24m 设双层防护；
（8）严禁上下垂直同时作业（必须作业时设硬隔离防护层）；
（9）如果动火作业，需配置灭火器材、防火花坠落措施。
15.动态检查 
（1）每2小时巡查：安全带、生命线、脚手架、吊篮、防护设施，发现异常立即停工整改； 
（2）夜间/昏暗：照度≥50lx，应急照明≥10lx,设红灯警示；
（3）有毒/缺氧环境：实时监测氧气≥19.5%，出现异常立即撤离；
（4）天气限制：6 级及以上大风、雷电、暴雨、大雾、高温≥40℃，立即停止作业。 
16.交叉作业：设隔离防护，统一指挥，明确联络信号做好联系确认工作。
五、作业后收尾管控措施（3条）
17.清理作业面：工具归位、余料清运、孔洞/临边恢复防护。 
18.监护人确认：设施完好、无遗留隐患、人员全部撤离。 
19.作业证闭环签字，记录异常与整改情况。
六、应急管理管控措施（3条）
20.现场配急救箱、担架、通讯设备，明确应急联络人，明确救援路线与人员。 
21.坠落/中暑/中毒：立即停止作业、撤离、上报、启动预案，严禁盲目施救。 
22.定期组织防坠落应急演练（每季度至少1次）。 


附：相关术语
[bookmark: _GoBack]一、作业分级：作业高度h按照《高处作业分级》GB/T 3608分为四个区段：2m≤h≤5m（Ⅰ级）；5m＜h≤15m（Ⅱ级）；l5m＜h≤30m（Ⅲ级）；h＞30m（Ⅳ级）。
以下作业高度虽不足2米，但应视为高处作业管理：
1.在2米以下，坡度大于45度的地方；
2.在2米以下，工作地面无平稳落脚的地方；
3.在2米以下，有振动的地方。
二、直接引起坠落的客观危险因素（9种）
1.阵风风力五级（风速8.0m/s）以上；
2.平均气温等于或低于5℃的作业环境；
3.接触冷水温度等于或低于12℃的作业；
4.作业场地有冰、雪、霜、水、油等易滑物；
5.作业场所光线不足或能见度差；
6.作业活动范围与危险电压带电体距离小于表1的规定；
7.摆动，立足处不是平面或只有很小的平面，即任一边小于500 mm的矩形平面、直径小于 500 mm的圆形平面或具有类似尺寸的其他形状的平面，致使作业者无法维持正常姿势；
8.存在有毒气体或空气中含氧量低于19.5%的作业环境；
9.可能会引起各种灾害事故的作业环境和抢救突然发生的各种灾害事故。
存在以上危险因素中的一种或一种以上客观危险因素的高处作业提升一级管控（h＞30m（Ⅳ级）不变）。

                 高处安全作业票      编号：
	作业申请单位
	
	作业申请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作业地点
	
	作业内容
	

	作业高度
	
	高处作业级别
	

	作业单位
	
	监护人
	

	作业人
	
	作业负责人
	

	关联的其他特殊作业及安全作业票编号
	

	风险辨识结果
	

	作业实施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至      年     月     日     时    分止

	序号
	安全措施
	是否涉及
	确认人

	1
	高处从事脚手架、跨越架架设或拆除的作业，从事安装、维护、拆除的作业的作业人员应持有高处作业证
	
	

	2
	作业人员劳保穿戴符合作业要求，佩戴安全带，设置有安全索
	
	

	3
	作业人员携带有工具袋及安全绳
	
	

	4
	有可能散发有毒气体的场所携带正压式空气呼吸器或面罩备用
	
	

	5
	现场搭设的脚手架、防护网、围栏符合安全规定
	
	

	6
	垂直分层作业中间有隔离设施
	
	

	7
	梯子、绳子符合安全要求
	
	

	8
	石棉瓦等轻型棚的承重梁、柱能承重作业过程最大负荷的要求
	
	

	9
	作业人员在不承重物上作业所搭设的承重板稳定牢固
	
	

	10
	采光，夜间作业照明符合作业要求
	
	

	11
	30m以上高处作业已配备通讯、联络工具
	
	

	12
	其他安全措施
                                                                      编制人：

	安全交底人
	
	接受交底人
	

	作业负责人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所在单位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审核部门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审批部门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完工验收
                                                  签字：             年    月   日


注：此作业证一式两份不得涂改，要求完工后审批部门存档时间至少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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